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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件 第  /    號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

有 關 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 的 建 議

目 的

　 　  本 文 件 建 議 由 2 0 0 0至 2 0 0 1學 年 度 起 ， 實 行 發 放 「 營 辦 開

支 整 筆 津 貼 」 ( 以 ㆘ 簡 稱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) 給 所 有 資 助 學 校 ， 並

在 官 立 學 校 引 入 類 似 的 安 排 。

背 景

2 .  　 就 未 能 靈 活 運 用 政 府 的 資 助 ， 學 校 的 關 注 主 要 有 ㆘ 列 兩

方 面 ：

( a ) 目 前 發 放 給 學 校 的 各 項 津 貼 均 有 其 特 定 的 適 用 範

圍 ， 項 ㆘ 的 資 金 ㆒ 般 均 不 得 互 相 轉 撥 ( 1 991年 開 始 推

行 的 「 學 校 管 理 新 措 施 」 整 筆 津 貼 名 ㆘ 的 項 目 除

外 )。

( b ) 學 校 雖 然 可 以 把 各 項 津 貼 剩 餘 款 項 累 積 至 特 定 限

期 ， 但 限 期 因 個 別 津 貼 而 異 ， 分 別 是 ㆔ 個 月 、 六 個

月 或 十 ㆓ 個 月 不 等 。 統 ㆒ 和 延 長 各 項 津 貼 剩 餘 款 項

累 積 的 特 定 限 期 ， 將 會 為 學 校 帶 來 更 大 方 便 。

我 們 同 意 現 時 的 安 排 未 能 配 合 校 本 決 策 及 由 學 校 釐 定 長 遠 計

劃 的 需 要 。 為 配 合 在 2000年 在 所 有 公 營 學 校 推 行 校 本 管 理 及

使 學 校 可 靈 活 ㆞ 使 用 資 源 ， 我 們 建 議 實 行 發 放 「 營 辦 津

貼 」 。 建 議 ㆗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將 除 去 現 有 津 貼 只 可 用 於 個 別

津 貼 項 目 特 定 範 圍 的 限 制 ， 並 容 許 學 校 保 留 更 大 的 津 貼 剩 餘

款 項 作 為 儲 備 。 我 們 有 和 校 本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各 學 校 議 會

及 有 關 方 面 討 論 這 項 建 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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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

結 構 及 轉 撥 的 靈 活 性

3 .  　 建 議 發 放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， 除 薪 金 津 貼 及 以 發 還 款 項 方

式 發 放 給 學 校 的 津 貼 項 目 外 ， 基 本 ㆖ 已 包 括 所 有 現 時 發 放 給

學 校 的 經 常 項 目 津 貼 。 非 經 常 項 目 津 貼 及 不 包 括 在 「 營 辦 津

貼 」  的 經 常 項 目 津 貼 將 繼 續 按 現 時 方 式 發 放 給 學 校 。  附 件

所 載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包 括 兩 個 範 疇 ﹕

( a )  一 般 範 疇 —  以 金 額 計 算 而 言 ， ㆒ 般 範 疇 佔 「 營 辦

津 貼 」 較 大 的 部 分 。  學 校 須 詳 細 計 劃 預 算 開 支 。

在 制 定 開 支 預 算 時 ， 可 將 這 個 範 疇 內 各 項 津 貼 所 獲

撥 款 作 彈 性 調 配 。  如 有 盈 餘 ， 學 校 可 由 校 董 會 批

准 將 盈 餘 用 作 補 助 特 殊 範 疇 項 目 的 支 出 （ 見 ㆘ 文 ( b )

項 ） 。 學 校 亦 可 把 ㆒ 般 範 疇 內 的 盈 餘 用 於 「 營 辦 津

貼 」 以 外 的 政 府 津 貼 項 目 ， 但 學 校 不 得 將 盈 餘 調 撥

至 非 政 府 津 貼 帳 項 。

( b )  特 殊 範 疇 —  這 個 範 疇 內 的 資 金 只 供 學 校 作 特 定 用

途 ， 並 且 不 能 轉 撥 至 其 他 帳 項 。 設 定 特 殊 範 疇 的 目

的 是 確 保 學 校 將 有 關 津 貼 用 於 特 別 需 要 及 特 定 的 政

策 目 標 ㆖ 。 範 疇 內 每 項 津 貼 均 屬 獨 立 性 質 ， 故 項 ㆘

的 資 金 不 得 互 相 轉 撥 。 不 過 ，  學 校 可 透 過 其 他 方

法 ， 例 如 從 ㆒ 般 範 疇 調 撥 資 金 ， 以 增 加 某 個 特 殊 項

目 津 貼 的 撥 款 。

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名 ㆘ 的 項 目 會 因 時 而 異 ， 例 如 ， 在 適 當 時 候 我

們 可 把 特 殊 範 疇 ㆘ 的 某 項 津 貼 重 新 分 類 為 ㆒ 般 範 疇 ， 或 將 若

干 特 殊 項 目 津 貼 組 合 起 來 ， 以 便 學 校 把 組 合 內 的 各 項 津 貼 靈

活 調 配 。 若 我 們 日 後 獲 得 撥 款 推 行 新 計 劃 時 ， 亦 會 決 定 應 否

把 所 得 撥 款 納 入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內 ， 以 及 應 納 入 哪 ㆒ 個 範 疇 。

4 . 如 ㆖ 文 所 述 ，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並 不 包 括 以 發 還 款 項 方 式 支

付 的 經 常 津 貼 ， 例 如 租 金 及 差 餉 津 貼 、 發 給 以 海 外 條 款 聘 用

的 教 師 的 旅 費 及 行 李 津 貼 等 。 由 於 學 校 在 使 用 這 些 津 貼 方 面

的 自 由 度 不 大 ， 故 此 把 這 類 津 貼 納 入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內 並 無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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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。 但 我 們 會 另 行 簡 化 處 理 申 領 這 些 津 貼 的 程 序 。

5 . 個 別 學 校 可 獲 得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數 額 ， 將 繼 續 按 現 時 的

計 算 原 則 發 放 ， 例 如 參 考 學 校 設 有 的 班 級 數 目 、 學 生 ㆟ 數 或

開 辦 的 科 目 。 因 此 ， 正 如 現 在 ㆒ 樣 ， 並 非 所 有 學 校 均 獲 發 放

附 件 所 載 的 所 有 津 貼 (例 如 ， ㆒ 所 沒 有 開 辦 設 計 與 科 技 科 目 的

學 校 將 不 獲 發 放 有 關 津 貼 )， 而 個 別 學 校 獲 發 放 的 津 貼 ， 亦 會

因 班 級 數 目 或 學 生 ㆟ 數 的 轉 變 而 時 有 增 減 。     

首 年 撥 款 額 及 日 後 的 調 整

6 .   ㆒ 般 而 言 ， 建 議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不 擬 更 改 名 ㆘ 各 項 津 貼

的 撥 款 額 。 儘 管 1 9 9 9 年 有 通 貨 緊 縮 的 現 象 ， 政 府 打 算 在 2 0 0 0

至 2 0 0 1 學 年 度 ， 維 持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名 ㆘ 各 項 津 貼 的 撥 款 額

(即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的 撥 款 額 )  。

7   至 於 日 後 如 何 調 整 撥 款 額 ， 我 們 建 議 應 維 持 目 前 根 據 價

格 的 變 動 逐 年 調 整 撥 款 額 的 做 法 。 現 時 ， 我 們 是 參 考 ㆙ 類 或

㆚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， 或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因 素 ， 來 調 整 各 項 津

貼 的 撥 款 。 由 於 實 行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， 以 往 對 各 項 津 貼 調 動 的

限 制 相 應 消 失 ， 故 不 宜 再 按 不 同 的 物 價 指 數 調 整 津 貼 。 因 此

我 們 建 議 改 為 參 照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來 調 整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

撥 款 額 。 我 們 亦 認 為 ， 改 用 單 ㆒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可 以 減 輕 學 校

及 政 府 的 行 政 工 作 。

8 .   除 了 根 據 通 貨 膨 脹 調 整 撥 款 額 外 ， 我 們 亦 會 在 有 需 要

時 ， 檢 討 是 否 需 要 按 通 脹 外 ， 調 整 個 別 津 貼 的 撥 款 額 。 如 檢

討 顯 示 確 有 需 要 ， 我 們 將 按 照 現 時 政 府 的 資 源 分 配 程 序 ， 申

請 撥 款 。

保 留 剩 餘 安 排

9 .   為 使 學 校 可 更 靈 活 運 用 津 貼 ， 我 們 建 議 容 許 學 校 把 「 營

辦 津 貼 」 的 剩 餘 款 項 ， 累 積 至 相 等 於 當 年 1 2個 月 的 「 營 辦 津

貼 」 數 額 。 此 舉 可 使 學 校 因 應 需 要 ， 更 有 效 ㆞ 運 用 剩 餘 款

項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， 教 育 署 署 長 可 因 應 個 別 特 殊 情 況 酌 情 批 准

學 校 保 留 累 積 剩 餘 款 項 至 超 過 1 2個 月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數 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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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責 制 度

1 0 .   我 們 認 為 ， 讓 學 校 靈 活 運 用 津 貼 ， 需 要 有 相 應 的 問 責 安

排 和 加 強 學 校 透 明 度 。 在 運 用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時 ， 學 校 須 繼 續

遵 守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及 教 育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指 引 。  我 們 將 會 要 求

學 校 加 強 問 責 安 排 。 概 括 而 言 ， 我 們 建 議  ：

( a ) 在 學 校 層 面 上 ，         學 校 在 決 策 過 程 ㆗ ， 應 容 許 各 重 要

伙 伴 參 與 。 在 制 訂 學 校 的 財 政 預 算 時 ， 則 應 配 合 校

務 計 劃 ， 並 在 學 校 的 周 年 報 告 附 載 學 校 的 財 政 報

告 。 學 校 亦 須 為 每 項 津 貼 開 設 獨 立 的 帳 戶 ， 記 錄 如

何 運 用 津 貼 的 款 項 。 學 校 仍 須 向 教 育 署 提 交 每 年 經

審 計 的 帳 目 。 就 此 ， 本 署 會 向 學 校 提 供 有 關 各 項 津

貼 及 其 他 資 助 金 的 資 料 。

( b ) 在 運 作 制 度 上 ，     學 校 須 繼 續 向 教 育 署 交 代 津 貼 的 運

用 情 況 ，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匯 報 各 項 學 校 活 動 的 成 果 。

長 遠 來 說 ， 待 校 本 管 理 制 度 發 展 成 熟 後 ， 將 會 有 更

全 面 的 監 管 及 問 責 規 定 。 在 此 之 前 ， 為 實 行 發 放

2 0 0 0 至 2 0 0 1 學 年 度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， 我 們 將 依 照 ㆖

述 的 方 針 ， 制 定 過 渡 措 施 。

為 學 校 提 供 的 支 援

1 1 . 在 要 求 學 校 加 強 問 責 安 排 的 同 時 ，  我 們 亦 會 加 強 為 學

校 提 供 的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實 現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所 帶 來 的 靈 活

安 排 。 例 如 我 們 會 就 如 何 靈 活 運 用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及 有 關 的 會

計 帳 目 安 排 向 學 校 發 出 指 引 ， 我 們 亦 會 發 出 用 者 手 冊 、 設 立

支 援 服 務 台 、 及 安 排 訓 練 課 程 等 。 我 們 亦 會 繼 續 進 行 簡 化 行

政 程 序 及 解 除 不 必 要 的 用 款 限 制 的 工 作 。 ㆒ 如 以 往 ， 我 們 的

分 區 教 育 主 任 會 繼 續 與 學 校 保 持 聯 繫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意 見 。 透

過 不 同 途 徑 ， 我 們 將 可 掌 握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在 學 校 實 施 的 情

況 。  我 們 也 計 劃 盡 快 在 推 行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㆒ 年 後 ， 檢 討 這 項

計 劃 的 成 效 和 有 待 改 善 之 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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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立 學 校 靈 活 運 用 撥 款 的 安 排

1 2 .   我 們 將 根 據 以 ㆖ 構 思 的 原 則 ， 把 這 項 靈 活 運 用 撥 款 的 模

式 伸 延 至 官 立 學 校 。

財 政 影 響

1 3 .  我 們 的 建 議 基 本 ㆖ 不 會 帶 來 財 政 影 響 ， 因 為 它 不 會 減

少 或 增 加 現 時 發 放 給 學 校 各 項 津 貼 的 數 額 。  實 際 ㆖ ， 這 項 建

議 旨 在 把 現 時 各 項 津 貼 整 合 為 整 筆 津 貼 ， 並 把 各 項 津 貼 歸 納

為 兩 個 範 疇 。

傢 俱 及 設 備

1 4 .   現 時 ， 學 校 的 傢 俱 及 設 備 支 出 ， 是 從 經 常 性 及 非 經 常 性

津 貼 項 ㆘ 撥 款 。  本 署 現 正 與 校 本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研 究 設 立 ㆒

項 經 常 性 的 綜 合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， 以 取 替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項 ㆘

的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及 非 經 常 性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。 假 如 這 項 綜

合 津 貼 得 以 設 立 ， 本 署 擬 把 這 項 津 貼 納 入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內 。

徵 詢 意 見

1 5 .   我 們 請 議 員 就 ㆖ 文 第 3至 1 2段 的 建 議 表 示 意 見 。

教 育 署

㆓ 零 零 零 年 ㆔ 月



附 件

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 的 組 成 部 分

資 助 中 學

一 般 範 疇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美 術 與 設 計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4 5 元 (㆗ ㆒ 至 ㆗ ㆔ )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6 6 元 (㆗ ㆕ 至 ㆗ 五 )

普 通 電 腦 科 每 級 2 , 0 0 0 元

電 腦 科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7 , 2 0 0 元

設 計 與 科 技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3 7 元 (㆗ ㆒ 至 ㆗ ㆔ )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0 7 元 (㆗ ㆕ 至 ㆗ 五 )

家 政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8 1 元 （ ㆗ ㆒ 至 ㆗ ㆔ ）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2 0 元 （ ㆗ ㆕ 至 ㆗ 五 ）

綜 合 科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8 元

膳 宿 服 務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 元

電 子 與 電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 元

工 程 科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 元

時 裝 及 成 衣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 元

金 工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 元

紡 織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 元

普 通 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 1 , 6 2 5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生 物 每 班 每 年 1 , 3 7 0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化 學 每 班 每 年 1 , 7 3 0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㆗ 國 語 文 及 文 化 每 班 每 年 6 5 0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英 語 文 學 每 班 每 年 6 6 0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政 府 與 公 共 事 務 每 班 每 年 7 5 0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英 語 運 用 每 班 每 年 6 3 8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設 計 與 科 技 每 班 每 年 6 , 4 8 8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電 腦 應 用 每 班 每 年 2 , 3 0 0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音 樂 每 班 每 年 2 , 0 0 0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美 術 與 設 計 每 班 每 年 4 , 0 4 6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電 子 每 班 每 年 5 , 2 8 8 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倫 理 及 宗 教 科 每 班 每 年 6 4 0 元

高 級 程 度 電 腦 科 每 班 每 年 2 , 3 0 0 元

高 級 程 度 工 程 科 學 每 班 每 年 6 , 4 8 8 元

高 級 程 度 生 物 每 班 每 年 1 , 7 5 0 元

高 級 程 度 化 學 （ 教 師 評 審 制 ） 每 班 每 年 2 , 6 5 0 元

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0 0 元

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6 0 0 元 （ ㆗ ㆒ 至 ㆗ ㆔ ）

每 班 每 年 9 0 0 元 （ ㆗ ㆕ 至 ㆗ 五 ）

公 民 教 育 計 劃 每 班 每 年 5 0 0 元

資 訊 科 技 研 習 ㆗ 心 消 耗 品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5 , 0 0 0 元

校 本 教 師 入 職 輔 導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0 0 元

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學 校 津 貼

文 法 學 校 ： 8 1 , 1 8 0 元

工 業 ㆗ 學 ： 7 4 , 0 0 0 元

職 業 先 修 學 校 ： 8 9 , 6 2 0 元

班 級 津 貼

文 法 學 校 ： 1 9 , 9 9 0 元

工 業 ㆗ 學 ： 2 3 , 5 5 0 元

職 業 先 修 學 校 ： 3 2 , 0 9 0 元



2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行 政 津 貼 文 法 學 校 及 工 業 ㆗ 學

每 班 每 年 9 1 , 6 7 4 元 （ ㆗ ㆒ 至 ㆗ 五 ）

每 班 每 年 8 2 , 9 3 4 元 （ ㆗ 六 至 ㆗ 七 ）

職 業 先 修 學 校

每 班 每 年 1 0 7 , 1 5 3 元 (㆗ ㆒ 至 ㆗ 五 )

每 班 每 年  8 2 , 9 3 4 元 (㆗ 六 至 ㆗ 七 )

供 增 聘 文 書 助 理 的 行 政 津 貼 文 書 助 理 的 ㆗ 位 薪 點

為 學 業 成 績 稍 遜 學 生 而 設 的

行 政 津 貼
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8 4 , 0 0 0 元

經 常 性 的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「 學

校 管 理 新 措 施 」

每 班 每 年 3 , 6 8 1 元

消 減 噪 音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6 , 8 8 0 元

每 間 特 別 室 每 年 1 7 , 4 5 0 元

升 降 機 保 養 津 貼 每 月 電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2 , 0 0 0 元
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 5 0 0 元
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 8 5 元

每 月 保 養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4 , 0 0 0 元
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3 , 7 0 0 元
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2 , 0 8 5 元

實 驗 預 備 室 空 調 設 備 津 貼 每 預 備 室 每 年 電 費 津 貼 2 , 8 0 0 元

每 預 備 室 每 年 保 養 費 津 貼 1 , 0 0 0 元

員 工 發 展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3 6 0 元

增 補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0 0 元

補 充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2 7 , 4 4 0 元

（ 設 有 少 於 2 4 班 的 學 校 ）
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5 9 , 3 0 0 元

（ 設 有 2 4 班 或 以 ㆖ 的 學 校 ）

特 殊 範 疇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校 本 學 生 輔 導 計 劃 每 名 額 外 教 師 每 學 年 1 5 , 4 0 0 元

融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, 0 0 0 元

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而 設

的 雜 項 費 用 津 貼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7 0 0 元

校 本 新 來 港 學 童 支 援 計 劃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3 , 3 3 0 元

校 本 輔 導 方 式 的 輔 導 及 訓 育

計 劃 經 費 津 貼

6 , 9 0 0 元 （ 設 有 2 9 班 或 以 ㆖ 的 學 校 ）

5 , 7 5 0 元 （ 設 有 2 4 至 2 8 班 的 學 校 ）

3 , 9 1 0 元 （ 設 有 1 2 至 2 3 班 的 學 校 ）

1 , 6 1 0 元 （ 設 有 1 至 1 1 班 的 學 校 ）

為 ㆗ 六 學 生 而 設 的 校 本 英 語

精 修 課 程

每 班 2 4 , 0 3 0 元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6 7 , 0 0 0 元

每 所 先 導 學 校 7 6 , 0 0 0 元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8 2 8 元

特 別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, 0 0 0 元

㆗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3 , 5 0 0 元

英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3 , 5 0 0 元



3

資 助 小 學

一 般 範 疇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活 動 教 學 法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1 , 3 9 0 元

每 班 每 年 8 8 0 元

每 班 每 年 4 6 0 元

目 標 為 本 課 程 每 班 每 年 5 8 5 元

普 通 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5 0 元

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2 0 0 元

公 民 教 育 每 班 每 年 5 0 0 元

多 媒 體 電 腦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0 0 0 元

校 本 教 師 入 職 輔 導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0 0 元

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學 校 津 貼

4 3 , 2 0 0 元 ( 非 收 費 學 校 )
1 8 , 8 8 0 元 ( 收 費 學 校 )
班 級 津 貼 （ 非 收 費 學 校 )
9 , 3 2 0 元 ( 半 日 制 )
1 0 , 9 9 0 元 ( 全 日 制 )
6 , 2 7 0 元  ( 啟 導 班 )
班 級 津 貼 （ 收 費 學 校 )
4 , 3 0 0 元 ( 半 日 制 )
5 , 9 7 0 元 ( 全 日 制 )
3 , 4 4 0 元  ( 啟 導 班 )

行 政 津 貼 文 書 ㆟ 員 的 ㆗ 位 薪 點

校 工 的 頂 薪 點

修 訂 行 政 津 貼 校 工 的 頂 薪 點

經 常 性 的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（ 學

校 管 理 新 措 施 ）

每 班 每 年 8 7 3 元

消 減 噪 音 津 貼 每 個 課 室 /教 員 室

6 , 8 8 0 元 ( 全 日 制 )
8 , 9 7 0 元 ( ㆖ ㆘ 午 班 制 )
5 , 4 9 0 元 ( 半 日 制 )
每 個 特 別 室

1 7 , 4 5 0 元 ( 全 日 制 )
2 2 , 6 8 0 元 ( ㆖ ㆘ 午 班 制 )
1 3 , 9 6 0 元 ( 半 日 制 )

升 降 機 保 養 津 貼 每 月 電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2 , 0 0 0 元
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5 0 0 元
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8 5 元

每 月 保 養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4 , 0 0 0 元
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3 , 7 0 0 元
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2 , 0 8 5 元

員 工 發 展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3 6 0 元

增 補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0 0 元

補 充 津 貼 8 7 , 3 0 0 元 ( 設 有 少 於 1 2 班 的 學 校 )
1 1 6 , 4 0 0 元 ( 設 有 1 2 至 2 4 班 的 學 校 )
1 4 5 , 5 0 0 元 ( 設 有 多 於 2 4 班 的 學 校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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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殊 範 疇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校 本 新 來 港 學 童 支 援 計 劃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, 0 0 0 元

融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, 0 0 0 元

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而 設

的 雜 項 費 用 津 貼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7 0 0 元

校 本 輔 導 方 式 的 輔 導 及

訓 育 計 劃 經 費 津 貼

5 , 7 5 0 元 ( 設 有 多 於 2 5 班 的 學 校 )
4 , 6 0 0 元 ( 設 有 1 9 至 2 4 班 的 學 校 )
3 , 4 5 0 元 ( 設 有 1 2 至 1 8 班 的 學 校 )
2 , 3 0 0 元 ( 設 有 1 1 班 或 少 於 1 1 班 的 學 校 )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8 2 8 元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
每 所 全 日 制 學 校 5 5 , 0 0 0 元

每 所 ㆖ ㆘ 午 班 制 學 校 3 3 , 0 0 0 元

每 所 先 導 學 校  7 1 , 0 0 0 元

每 所 ㆖ 、 ㆘ 午 班 制 學 校 而

其 ㆗ ㆒ 學 部 為 先 導 學 校  1 1 , 0 0 0 元

特 別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每 班 半 日 制 學 校 班 級 7 0 0 元

每 班 全 日 制 學 校 班 級 1 , 0 0 0 元

英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, 5 0 0 元

( 設 有 多 於 1 2 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 元

( 設 有 1 2 班 或 少 於 1 2 班 的 學 校 )

㆗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, 5 0 0 元

( 設 有 多 於 1 2 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 元

( 設 有 1 2 班 或 少 於 1 2 班 的 學 校 )

資 助 特 殊 學 校

一 般 範 疇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美 術 與 設 計 ( ㆗ ㆒ 至 ㆗ 五 )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4 5 元 ( ㆗ ㆒ 至 ㆗ ㆔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6 6 元 ( ㆗ ㆕ 至 ㆗ 五 )

設 計 與 科 技 ( ㆗ ㆒ 至 ㆗ 五 )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3 7 元 ( ㆗ ㆒ 至 ㆗ ㆔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0 7 元 ( ㆗ ㆕ 至 ㆗ 五 )

家 政 ( ㆗ ㆒ 至 ㆗ 五 )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8 1 元 ( ㆗ ㆒ 至 ㆗ ㆔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2 0 元 ( ㆗ ㆕ 至 ㆗ 五 )

普 通 電 腦 科 每 級 2 , 0 0 0 元

電 腦 科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7 , 2 0 0 元

綜 合 科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8 元

目 標 為 本 課 程 每 班 每 年 5 8 5 元

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2 0 0 元 ( 小 學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0 0 元 ( ㆗ 學 )



5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普 通 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5 0 元 ( 小 學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6 2 5 元 ( ㆗ 學 )

為 適 應 有 困 難 兒 童 而 設 的

活 動 津 貼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0 0 元 ( 小 學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4 0 0 元 ( ㆗ 學 )

公 民 教 育 計 劃 每 班 每 年 5 0 0 元

輔 助 課 程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6 8 , 7 5 0 元

電 腦 作 為 溝 通 及 復 康 工 具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0 0 0 元

電 腦 輔 助 學 習 活 動 用 的 電 腦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2 , 0 0 0 元

校 本 教 師 入 職 輔 導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0 0 元

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學 校 津 貼

7 0 , 0 2 0 元

班 級 津 貼

1 3 , 0 0 0 元 至 2 3 , 7 1 0 元 不 等

行 政 津 貼 文 書 ㆟ 員 的 ㆗ 位 薪 點

校 工 的 頂 薪 點

修 訂 行 政 津 貼 校 工 的 頂 薪 點

經 常 性 的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（ 學

校 管 理 新 措 施 ）

每 班 每 年 由 8 7 8 元  至 1 4 , 5 8 9 元 不 等

消 減 噪 音 津 貼 每 個 課 室 /教 員 室

6 , 8 8 0 元

每 個 特 別 室

1 7 , 4 5 0 元

補 充 津 貼 小 學
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8 7 , 3 0 0 元

( 設 有 少 於 1 2 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1 6 , 4 0 0 元

( 設 有 1 2 至 2 4 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5 , 5 0 0 元

( 設 有 多 於 2 4 班 的 學 校 )
㆗ 學
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2 7 , 4 4 0 元

( 設 有 少 於 2 4 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5 9 , 3 0 0 元

( 設 有 2 4 班 或 多 於 2 4 班 的 學 校 )

實 驗 預 備 室 空 調 津 貼 每 預 備 室 每 年 電 費 津 貼 2 , 8 0 0 元

每 預 備 室 每 年 保 養 費 津 貼 1 , 0 0 0 元

身 體 弱 能 / 嚴 重 弱 智 兒 童

學 校 的 冷 氣 機 津 貼

每 室 每 年 電 費 津 貼  6 , 7 5 0 元

每 室 每 年 保 養 費 津 貼  1 , 2 5 0 元

輔 導 教 師 的 交 通 費 津 貼 每 名 教 師 每 年 6 3 0 元

教 授 須 留 在 家 ㆗ 學 習 的 學 生

的 文 憑 教 師 交 通 費 津 貼

每 名 教 師 每 年 2 , 0 6 4 元

員 工 發 展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3 6 0 元

增 補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0 0 元



6

特 殊 範 疇

津 貼 名 稱 1 9 9 9至 2 0 0 0學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校 本 新 來 港 學 童 支 援 計 劃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, 0 0 0 元 （ 小 學 ）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3 , 3 3 0 元 （ ㆗ 學 ）

供 弱 視 學 童 用 的 輔 導

教 材 津 貼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7 0 元

提 供 給 就 讀 普 通 學 校 的

弱 聽 學 童 的 輔 導 教 學 服 務

小 學

每 單 位 每 年 6 , 7 1 4 元

初 ㆗

每 單 位 每 年 9 , 6 4 4 元

校 本 輔 導 方 式 的 輔 導 及

訓 育 計 劃 經 費 津 貼

小 學 班 級

5 , 7 5 0 元 ( 設 有 2 5 班 或 多 於 2 5 班 的 學 校 )
4 , 6 0 0 元 ( 設 有 1 9 至 2 4 班 的 學 校 )
3 , 4 5 0 元 ( 設 有 1 2 至 1 8 班 的 學 校 )
2 , 3 0 0 元 ( 設 有 1 1 班 或 少 於 1 1 班 的 學 校 )
㆗ 學 班 級

6 , 9 0 0 元 ( 設 有 2 9 班 或 多 於 2 9 班 的 學 校 )
5 , 7 5 0 元 ( 設 有 2 4 至 2 8 班 的 學 校 )
3 , 9 1 0 元 ( 設 有 1 2 至 2 3 班 的 學 校 )
1 , 6 1 0 元 ( 設 有 1 1 班 或 少 於 1 1 班 的 學 校 )

寄 宿 津 貼 每 名 寄 宿 生 每 月 1 , 1 9 3 元 ， 惟 須 扣 除 每 名

寄 宿 生 每 月 所 繳 交 的 4 4 0 元 寄 宿 費 用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1 , 0 0 0 元

( 設 有 1 4 班 或 少 於 1 4 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5 , 0 0 0 元

( 設 有 1 5 班 或 多 於 1 5 班 的 學 校 )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8 2 8 元

特 別 傢 俱 及 設 備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3 , 0 0 0 元

每 班 每 年 2 , 0 0 0 元 ( 實 用 ㆗ 學 及 技 能 訓 練 學

校 )

㆗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 元 至 1 3 , 5 0 0 元 不 等

英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 元 至 1 3 , 5 0 0 元 不 等


